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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2008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6 日和  

  7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日内瓦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起草委员会 2008 年 6 月 4 日一读暂时通过的第 1 条、第 2 条、

第 3 条、第 4 条、第 5 条、第 6 条[第 5 条之二]1、第 7 条[第 5

条]、第 8 条、第 9 条[第 8 条之二]、第 10 条[第 8 条之三]、第

11 条[第 8 条之四]、第 12 条[第 9 条]、第 13 条[第 10 条]、第

14 条[第 11 条]、第 15 条、第 16 条[第 12 条]、第 17 条[第 13

条]、第 18 条[第 14 条]草案的案文  

第  1 条  

范   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武装冲突在至少有一个是其当事方的国家之间的条约方面的

影响。  

                                                 
1  括号内的数字指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A/CN.4/578)以及工作组报告(A/CN.4/L.726)中

对应条款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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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用   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条约”是指国家间根据国际法以书面形式缔结的国际协定，不论是

载于一项单一文书内还是两项或多项有关文书内，也不论其特定名称

为何；  

(b) “武装冲突”是指战争状态或冲突，所涉武装行动由于其性质或范围

而可能影响武装冲突当事国之间或武装冲突当事国与第三国之间条约

的适用，不论武装冲突任何当事方或所有当事方是否正式宣战或作出

其他声明。  

第  3 条  

非当然终止或中止  

 以下当事方之间条约的施行不因武装冲突爆发而必然终止或中止：  

(a) 武装冲突当事国之间；  

(b) 武装冲突当事国与第三国之间。  

第  4 条  

可能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的征象  

 为了确定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是否可能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应参照：  

(a)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以及  

(b) 武装冲突的性质和范围、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约的主题事项和

条约缔约方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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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根据源自主题事项的含义施行条约  

 如果条约主题事项包含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施行条约的含义，发生武装冲突本

身不影响这些条约的施行2。  

第 6 条[第 5 条之二] 

武装冲突期间缔结条约  

 1.  武装冲突爆发不影响武装冲突当事国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缔结条约

的能力。  

 2.  各国可缔结关于终止或中止某项在武装冲突情况中可施行的条约的合法协定。 

第  7 条[第  5 条] 

关于条约施行的明文规定  

 明文规定在武装冲突情况中适用的条约在此种情况期间应继续施行。  

第  8 条  

通知终止、退出或中止  

 1.  参与武装冲突的国家如有意向终止或退出该国作为缔约国的条约或中止其

施行，应将该意向通知条约的另一或其他各缔约国或条约保存人。  

 2. 通知从另一或其他各缔约国收到通知之时起生效。  

 3. 以上两款之任何内容绝不影响缔约国根据条约的规定或适用的国际法规则

对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表示反对的权利。  

                                                 
2  关于主题事项包含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施行的含义的各类条约一览表，见本条款草案

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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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条[第 8 条之二] 

独立于条约的国际法义务  

 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不得损害一国在该条约之外履行

依国际法必须履行的该条约所载之任何义务的责任。  

第  10 条[第 8 条之三] 

条约规定可否分离  

 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只对整个条约有效，除非条约另

有规定或当事国另有协议，但下列情况不在此限：  

(a) 条约的部分条款在适用上可与条约的其余部分分离；  

(b) 从条约本身可以推论或通过其他方式确定，接受以上所指条款并非另

一或其他各缔约国接受整个条约拘束之必要基础；及  

(c) 条约其余部分之继续施行不致有失公平。  

第  11 条[第 8 条之四] 

丧失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权利  

 凡下列情况，一国不得再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  

(a) 该国业已明确同意条约仍然有效或将继续施行；或  

(b) 根据该国的行为，可以认为该国已默认条约将继续施行或继续有效。  

第  12 条[第  9 条] 

中止条约的恢复  

 因武装冲突而中止的条约，应根据第 4 条草案规定的标准，决定是否恢复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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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条[第  10 条] 

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对条约的影响  

 依照《联合国宪章》规定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的国家，有权全部或部分中

止与行使这项权利行为不符的条约的施行，但须承受因安全理事会日后确定该国

为侵略者而引起的后果。  

第  14 条[第  11 条] 

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本条款草案不妨害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所作决定的法律

效力。  

第  15 条  

禁止侵略国受益  

 在结果会使从事《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意义内

所指侵略行为的国家受益的情况下，该国不得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

止其施行。  

第  16 条[第  12 条] 

源自中立法的权利和责任  

 本条款草案不妨害有关国家源自中立法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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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条[第  13 条] 

其他终止、退出或中止的情况  

 本条款草案不妨害因包括下列在内的一些情况而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  

(a) 当事方达成协定；或  

(b) 发生重大违约情事；或  

(c) 缔约后履行不能；或  

(d) 情况发生根本变化。  

第  18 条[第  14 条] 

武装冲突后条约关系的恢复  

 本条款草案不妨害武装冲突当事方在武装冲突结束后根据协定对因武装冲突而

中止或终止的条约的重新生效问题作出规定的权利。  

 

 

--  --  --  --  -- 

 


